
新物业收费办法基本确定

多项服务收费标准或出新细则
本报记者 杨淑君

聊城市物价局就《聊城
市住宅物业服务收费管理
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面
向公众征集意见后，一些物
业公司和业主提出，根据绝
大多数业主的呼声，不同楼
层电梯费应该按照不同的
标准收。不少物业公司反
映，由于二次加压设备的接
收问题没有解决，二次加压
费仍然需要由业主承担。

对此，聊城市物价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前段时
间 面 向 公 众 征 集 意 见 的
《办法》是物业费如何收
取的一个大原则，这个大
原则不仅符合当前，也考
虑到一些超前性的需求。
“大原则会执行很多年，
不可能一年一变。”这位
负责人说，“供水二次加
压设备运行电费和供热换

热站、加压设备运行电费、
水费由供水、供热单位承
担，不得列入物业服务成
本”；电梯属于物业共用部
位，根据“物业共用部位、共
用设施设备的维修、更新和
改造费用，应当通过专项维
修资金予以列支，不得计入
物业服务支出或者物业服
务成本”的规定，电梯费仍
然不允许单列收取。

大原则不变

物业成本仍不含二次加压费

征求意见稿第十三条规
定，房屋交付后空置一年以上
的，其物业服务费可以按照实
际运行费用适当减收，具体减
收标准应当在物业服务合同
中予以约定；未约定的，低层
和多层住宅按不低于实际执
行标准的 70% 执行，高层和
小高层住宅按不低于实际执

行标准的 85% 执行。
“这个标准太高了吧，

我一整年都不住，不制造垃
圾，也不用电梯。”像市民王
女士这样想法的人并不少。

“买了房为什么不入
住？”聊城市物价局的这位
负责人说，这些业主大都有
多套房，买房并不是为了入

住，但是小区内的共用设施
并没有因为他们不入住而
减少，从另一方面来说，这
其实是一种资源浪费，在会
同聊城市住建委制定这个价
格标准时，一方面是进行成
本核算、参考相关地市收费
标准，另一方面，这个“高”标
准也是有惩罚性质的。

收费“高”有缘由

空置房收费带有“惩罚”性质

一些市民和物业企业
反映，有些问题新办法并没
有提及，而且征求意见稿中
出现多次的“基准价格及浮
动幅度由市价格主管部门
会同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制定”，并没有明确说
明。

对此，聊城市物价局的
这位负责人介绍，收费办法
是个“大原则”，原则不变，
但具体的收费标准还有相
关细则，比如普通住宅前期
物业服务费、停车服务费的

基准价格及浮动幅度；普通
住宅前期物业服务的等级、
服务质量标准；实行政府指
导价的车位租赁费等都会
有详细的文件出台。

记者了解到，2009 年
公布的《关于公布《聊城市
物业服务收费基准价和
浮动幅度》的通知》
中，将物业服务等级分
为四等，收费标准从
0 . 3 元 /㎡到 1 . 0 元 /
㎡，规定不带电梯住宅
标准上下浮动 1 0% 。

“当时聊城市工人工资
最低标准是 500 元，今年已
经调整为 950 元，物业服务
费标准也会相应调整。”这
位负责人说，新标准可能实
行“五星级物业服务”，将物
业服务等级分为五等。

此外，这位负责人说，
有关停车位的规定是第一
次提到，车位租赁费极可能
按月收取。“这些具体的收
费标准文件可能随管理办
法一同出台，也可能单独面
向社会公布。”

具体收费标准将出台

物业服务或分五个等级

9 月 11 日，聊城市物价局发布公告，就《聊城市住宅物业服务
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征求意见稿))，
面向公众征求意见。26 日，记者从聊城市物价局获悉，新的实施办
法作为一个收费的基本原则变动性不会很大，而针对市民提出的
物业服务等级及收费标准、车位租赁价格等热点问题，或出台相应
的文件细则。

近年来，随着私家车的增多，小区停车及收费的问题成为物业管理的一个新难题。(资
料片)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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